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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類大額採購將以“對上 3 個已結束的財務年度的平均年度開支款額”( 而非
“每年預算”) 作為基準，以更有效反映法團實際的開支模式。

大型維修工程採購的定義下，在計算單位數目時，不包括任何車房、停車場或
汽車間。

第 2 類大額採購的定義下，參照款額計算方法如下：
(a)  如在有關採購的啟動日期 ( 即決定進行該項採購及包括為該項採購而決定與

潛在供應商接洽 ) 前，於對上 3 個已結束的財務年度內，有多於一筆年度開
支款額，即使用其平均數；

(b)  如於對上 3 個已結束的財務年度內，只有一筆或沒有年度開支款額，則參考
由管理委員會 ( 管委會 )/ 經理人擬備的對上一份預算的建議年度開支款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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